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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破产管理人盗用公司股东名义自行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2025年 5月 16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主办券商）

及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发易连）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公告板块中披露了上海易连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易连）《关于股东自行召开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董事任命公告》、《董事免职公告》。 

公司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四章第五十二条“如董事

会、监事会均不履职、无法履职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按照法律法规、本办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披露公告的，公告文稿应当经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签字或盖章。”和第六十二条“主办券商仅

接受董事会秘书办理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如发生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三）

项情形的，主办券商可以接受公司的监事和股东代表办理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

等相关规定认为主办券商发布上述公告不合法不合规。理由如下：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正常履职，且于 2025年 5月 1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相关内容可见公告 2025-010、011。因此，不存在董事会、

监事会均不履职、无法履职的情况。 

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中称“浙发易连管理人 2025月 4月 20日向上海易连监

事会提交提请召集股东会的函件”，实际是浙发易连管理人浙江江海泰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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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简称浙发易连管理人）发送的函件，而非浙发易连，且公司监事会于

2025年 4月 23日回函告知浙发易连管理人所提议案不符合《公司章程》之规定，

务必提交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议案给董事会，以便董事会或者本

监事会决定是否召开临时股东会。截至 2025年 5月 18日浙发易连管理人未作出

反馈。故也不存在监事会不履职、无法履职的情况。 

《关于股东自行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既不符合《公

司章程》又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浙发易连管理人盗用大股东浙发易连的名

义自行召开股东会，其提交的披露公告既没有大股东浙发易连盖章，也没有浙发

易连管理人盖章，公司质疑上述公告的真实性。同时要说明的是浙发易连管理人

不能等同于浙发易连，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浙发易连管理人无权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会。 

浙发易连管理人无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破产管理人并非股东，无权提议召开仅持有部分股份的公众公司的临时股东会。

浙发易连是由债权人杭州建德高铁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德投资）

申请的对浙发易连的破产清算，建德投资与浙发易连的纠纷尚在诉讼中，建德投

资的债权尚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建德投资的债权存在不确定性。其次，浙发

易连将其持有的上海易连的部分股份质押给建德投资，即使建德投资的债权在未

来得以确认，那么建德投资享有质押权利的上海易连的股份需经过公开拍卖等处

置程序，目前股份的归属具有不确定性。另外建德投资向浙发易连主张的债权，

还有其他多个共同债务人，浙发易连并非唯一的债务人。浙发易连是否被宣告破

产存在不确定性。 

《董事免职公告》免职原因中提及“一、2023 年 8 月起，公司累计向江苏

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支付约 10.37 亿元，预付款款项支付流程异常，

但公司董事会至今既未查明资金去向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损害公司合法权益。”

事实上，公司已于 2024 年 11月 6日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告知书》并公告披露（公

告编号：2024-032）。公司不存在未查明资金去向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形。

免职原因中提及“二、公司及现有董事会成员在治理、信息披露等事项上存在严

重违规问题。公司子公司名下维也纳酒店物业不动产权转让未按照《两网公司及

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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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规行为。”事实上，公司子公司名下没有维也纳酒店物业不动产，故不存

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及违规行为。无论如何，《董事免职公告》只能是在股东会

决议之后发布，2025年 5月 16日未经公司同意所发布的《董事免职公告》属于

基本程序错误，无任何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 2025 年 5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自行召开 202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董事任命公告》、《董事免职公告》无效。 

公司对主办券商及提案人浙发易连管理人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及相关损失，追

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19 日  


